
 民爆物品安全管理的法律责任

管理过程中依法处理根据



《刑法》
一、违反《刑法》的法律责任 

    根据《刑法》第125条、第127条、第130条、第136条规定，有下列波及民用爆炸物品犯罪行

为之一的，根据其不一样的危害成果和情节，分别处以拘役、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和死刑：

　　（一）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送、邮寄、储存爆炸物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如下有期徒刑；情节

严重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；



违反《刑法》的法律责任

• 　（二）盗窃、抢夺爆炸物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如下有期

徒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

死刑；

• 　　（三）非法携带爆炸性物品，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

交通工具，危及公共安全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如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

• 　　（四）违反爆炸性物品的管理规定，在生产、储存、

运送、使用中发生重大事故，导致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如
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后果尤其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

如下有期徒刑。



定罪量刑的原则规定

 （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 节选 ）

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修改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理非法制造、
买卖、运送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等刑事案件详细应使用方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〉的决定》已于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
院审判委员会第1476次会议通过。现予公布，自1月1日起
施行。 



定罪量刑的原则规定

• “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‘非法储存’，是指

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送、邮寄的枪支、弹药而

为其寄存的行为，或者非法寄存爆炸物品的行为”。



定罪量刑的原则规定

• 第一条　个人或者单位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送、邮寄、储

存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根据刑法

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以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送、

邮寄、储存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罪定罪惩罚：

•  （六）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送、邮寄、储存炸药、发射药、

黑火药一公斤以上或者烟火药三公斤以上、雷管三十枚以

上或者导火索、导爆索三十米以上的； 



定罪量刑的原则规定

• 第二条　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送、邮寄、储存枪支、弹药、

爆炸物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

一款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： 

• （一）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送、邮寄、储存枪支、弹药、爆

炸物的数量到达本解释第一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

（六）、（七）项规定的最低数量原则五倍以上的； 



《治安管理惩罚法》
二、违反《治安管理惩罚法》的法律责任
    根据《治安管理惩罚法》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根据其不一样的危害成果

和情节，由公安机关处以拘留的行政惩罚：

　（一）违反国家规定，制造、买卖、储存、运送、邮寄、携带、使用、提供、处置爆炸性危险物质的，

处十日以上十五日如下拘留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如下拘留；

  （二）爆炸性危险物质被盗、被抢或者丢失，未按规定汇报的，处五日如下拘留；故意隐瞒不报的，处

五日以上十日如下拘留。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三、违反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的法律责任

（一）未经许可制造、买卖、运送民用爆炸物品和爆炸作业的行为

　　根据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未经许可

生产、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，由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

生产、销售活动，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如下的罚款，并没收非法生产、

销售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；未经许可购置、运送民用爆炸物

品或者从事爆破作业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非法购置、运送、爆破

作业活动，处5万元以上20万元如下的罚款，并没收非法购置、运送以

及从事爆破作业使用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。 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（二）违反流向登记管理规定的行为

• 　　根据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处5万元以

上20万元如下的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：

• 　　1、未按照规定对民用爆炸物品做出警示标识、登记标

识或者未对雷管编码打号的；

• 　　2、超过购置许可的品种、数量购置民用爆炸物品的；

• 　　3、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民用爆炸物品交易的；　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　4、未按照规定保留购置单位的许可证、银行账户转账凭证、经

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的；

• 　5、销售、购置、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，未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

立案的；

• 　6、未按照规定建立民用爆炸物品登记制度，如实将本单位生产、

销售、购置、运送、储存、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、数量和流向

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的；

• 　7、未按照规定将《民用爆炸物品运送许可证》交回发证机关核

销的。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（三）违反运送管理规定的行为

• 　　根据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规定，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以上20

万元如下的罚款：

• 　　1、违反运送许可事项的；

• 　　2、未携带《民用爆炸物品运送许可证》的；

• 　　3、违反有关原则和规范混装民用爆炸物品的；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　4、运送车辆未按照规定悬挂或者安装符合国标的易燃易

爆危险物品警示标志的；

• 　5、未按照规定的路线行驶，途中经停没有专人看守或者

在许可以外的地点经停的；

• 　6、装载民用爆炸物品的车厢载人的；

• 　7、出现危险状况未立即采用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、汇报

当地公安机关的。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（四）违反爆破作业管理规定的行为

• 　　根据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，

从事爆破作业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

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，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如下的

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；情节严重的，

吊销《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》：

• 　　1、爆破作业单位未按照其资质等级从事爆破作业的；　　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2、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实行

爆破作业，未按照规定事先向爆破作业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

府公安机关汇报的；

• 3、爆破作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民用爆炸物品领取登记制度

、保留领取登记记录的；

• 4、违反国家有关原则和规范实行爆破作业的。

• 爆破作业人员违反国家有关原则和规范的规定实行爆破作业

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情节严重的，吊销《爆破作

业人员许可证》。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（五）违反储存管理规定的行为

• 　　根据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，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

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如下的

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；情节严重的，

吊销许可证：

• 　　1、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备设施的；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    2、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库检查、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

发放民用爆炸物品，致使账物不符的；

• 　3、超量储存、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储存原则和规

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；

• 　4、有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的其他违反民

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。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（六）违反其他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

• 　　1、根据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五十条规定，

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处2

万元以上10万元如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其许可证；

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予以治安管理惩罚：

• 　　（1）违反安全管理制度，致使民用爆炸物品丢失、被

盗、被抢的；

• 　　（ ）民用爆炸物品丢失、被盗、被抢，未按照规定向

当地公安机关汇报或者故意隐瞒不报的；

• 　　（ ）转让、出借、转借、抵押、赠送民用爆炸物品的。

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• 　　2、根据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一条规

定，携带民用爆炸物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进入公共场

所，邮寄或者在托运的货品、行李、包裹、邮件中夹带民

用爆炸物品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

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惩罚，没收非法的

民用爆炸物品，处1000元以上1万元如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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